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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小平
董事長

香港，2021年9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葉小平博士、曹曉春女士及YIN ZHUAN女士；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鄭碧筠先生、楊波博士及廖啟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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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7            证券简称：泰格医药            公告编码（2021）073 号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辞职以及聘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公司司及及董董事事会会全全体体成成员员保保证证公公告告内内容容的的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和和完完整整，，对对公公告告的的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者者重重

大大遗遗漏漏负负连连带带责责任任。。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Jun Gao（高峻）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Jun Gao（高峻）先生因

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Jun Gao（高峻）

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Jun Gao（高峻）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Jun Gao（高峻）先生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顺利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

的正常开展。 

Jun Gao（高峻）先生在公司任职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 Jun Gao（高峻）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Jun Gao（高峻）先生及其关联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曹晓春女

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李晓日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阮新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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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代表（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李晓日女士、阮新卉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李晓日 阮新卉 

办公电话：0571-89986795 

传真号码：0571-89986795 

电子信箱：ir@tigermedgrp.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聚工路 19 号 8 幢 20 层 

邮政编码：310051 

 

特此公告。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3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曹曹晓晓春春女女士士，，1969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民主

促进会会员、执业药师、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医药临床的研究和管理工作，2003 年 4 月

至 2004 年 12 月任泰格咨询副总经理，2005 年 1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现担任本公司董事、

总经理。 

曹晓春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公告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7,161,774 股，持股比例为 6.55%。曹晓春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李晓晓日日女女士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自2010年起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晓日女士于2012年10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公告日，李晓日女士作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14,744股，上述获授限制性股票仍处于限售期。李晓日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阮阮新新卉卉女女士士，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8年加入公

司证券部。阮新卉女士于2018年12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公告日，阮新卉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阮新卉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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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